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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20〕15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

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改进和加强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

提高学士学位授予质量，实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内涵式发展，

根据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北京科技大学高

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暂行规定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 

北京科技大学      

2020 年 4 月 30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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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

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暂行规定 

第一条 为改进和加强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

授予工作，提高学士学位授予质量，实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内

涵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学士学位授

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（学位〔2019〕20 号）、《关于授予成人

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》(〔1988〕学位字 012

号)、《关于整顿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

士学位工作的通知》(学位〔1991〕11 号)等文件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十九

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、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精神，

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培养德智体美劳

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北京科技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

本科层次学生，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和网络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

学士学位。 

第四条 我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，在校

学位评定委员会领导下，由学校学士学位主管部门教务处负责。 

第五条 授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

程序与全日制本科毕业生相同。授予学士学位的专业为我校已

获得学士学位授权并正在开展全日制本科生培养的专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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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学校教务部门

提出学位课程基本要求，共同组织或委托相关省级教育考试机

构组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业水平测试，对通过测

试的接受其学士学位申请。 

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者，可申请学士学位： 

1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遵纪守法，

品行端正； 

2．在规定学制期限内，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教学环

节，成绩合格，平均成绩高于 75 分(含)； 

3．毕业设计(论文)成绩高于 75 分(含)； 

4．通过我校组织或委托的学业水平测试，符合下列条件之

一。 

①通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高等学历

继续教育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； 

②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(PETS)三级及以上（笔试+口试）

合格； 

③网络教育全国统考《大学英语（B）》90 分(含)以上； 

④通过国际日语能力考试（二级）（日语专业）； 

5．英语本科专业的学生需通过我校组织的外语水平测试，

成绩合格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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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凡符合《北京科技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(校

研发〔1998〕2 号)中第二十四条规定情况的学生，不授予其学

士学位。 

1．存在替考、利用通信软件、通讯工具组织考试作弊等严

重违背学术诚信行为的； 

2．在规定期限内经修改论文或补修课程，但仍未能达到学

位要求的； 

3．论文中确有舞弊伪造、抄袭剽窃等严重错误事实的； 

4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为不应授予学位的其他情况。 

第九条 本科生应在取得毕业证书同期申请和授予学位，

特殊情况下，申请和授予学位的时间一般不得晚于毕业证书签

发时间 6 个月。 

第十条 管庄校区负责对学士学位申请者的资格初审，经

管庄校区院长签署意见后送教务处；受校学位委员会委托，校

教务处代为行使资格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学位申请者或授予学位中的有关部门在申请

和审核过程中，凡未执行本规定或弄虚作假、营私舞弊的，一

经查出，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即撤销学位申请者已经取得的学士

学位，并建议学校对有关责任人员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本规定经 2020 年 4月 23 日第十一次校长办公

会讨论通过，自文件公布之日开始施行。《北京科技大学成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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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暂行规定》（校发〔2005〕38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管庄校区、教务处和校学位评定委员

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